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11-041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上午在公

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1

人，代表股份

79,871.34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5.87%

，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如成先生主持，大会审议并以记名投

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公司品牌服装板块

14

家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赞成票

79,871.34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

2011

年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由于此项议案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此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数为

74,609.75

万股。

赞成票

74,609.75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100.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赞成票

79,550.22

万股，占出席会议表决权的

99.60%

；反对

2,830,156

股，弃权

381,026

股。

本次会议由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农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11-042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一、涉及诉讼情况

公司于

2007

年

5

月

13

日委托杭州开泰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开泰公司

"

）出面洽谈、代理收购、

参加竞拍杭州佳林房地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佳林公司

"

）和杭州汤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汤臣

公司

"

）

100%

股权转让（含整体资产）事宜。

2007

年

5

月

18

日，经过公开拍卖，公司竞得了上述股权，并与杭州

元式拍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拍卖公司

"

）签订了《成交确认书》。

2007

年

5

月

30

日，公司与开泰公司、拍卖公

司签署了《关于收购杭州汤臣置业、佳林投资整体资产的合作纪要》，并委托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雅戈尔置业

控股有限公司按约向拍卖公司支付

30%

的首付款

7,080

万元。

由于出让方未按期办理股权转让手续，

2007

年

7

月

12

日，拍卖公司向杭州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状告吴征

（汤臣公司股东）和汤臣公司违约，拍卖公司一审败诉。

2008

年

4

月

3

日，公司作为原告就上述纠纷事项，将吴

征、汤臣公司、拍卖公司作为被告，将佳林公司作为第三人，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法院判令被告继续履行拍卖合同，并赔偿公司经济损失

1,000

万元。 同时，公司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

拍卖公司上诉案件中止审理的请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原判的判决。

拍卖公司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8

年

6

月

12

日受理了该项申诉。

2009

年

10

月

29

日最高人民法院以（

2008

）民申字第

258

号作出裁定，驳回拍卖公司和公司再审申请。

以上事项公司已在

2008

年

8

月

29

日公布的《

2008

年半年度报告》

"

六、（三）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中进行详

细披露，并在

2008-2011

年度各定期报告中作跟踪披露。

二、诉讼进展情况

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公司多方查证，发现公司的受托人开泰公司在整个事件的操作过程中存在

严重的欺诈行为，特向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局报案，要求其立案侦查。 在起诉侦查阶段，宁波市鄞州区公安局

依法将开泰公司名下资产予以查封。

日前，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

2011

）浙甬刑二终字第

296

号。 该裁定书对

开泰公司和拍卖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违法行为作出终审裁定：

1

、认定开泰公司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公

司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

2

、认定拍卖公司法定代表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开泰公司）进行营利活

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

公司将依据法院对开泰公司合同诈骗罪、拍卖公司法定代表人挪用资金罪的终审裁定，对公司涉讼金

额进行依法追索，并根据进展情况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次公告前，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账面涉讼的其他应收款

7,080

万元已于

2008

年度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

不大。

该项其他应收款的收回时间、金额有待于法院执行查封资产的结果，尚具有不确定性。

五、备查文件目录

1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

2011

）浙甬刑二终字第

296

号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股票简称：长百集团 股票代码：

600856

编号：临

2011-009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举行，

应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表决，一致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修订稿）》。

特此公告。

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3

日

证券代码：

000739

证券简称：普洛股份 公告编号：

2011-35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披露《普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

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9

日

13:00

起停牌，并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发布了《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对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了披

露，并宣布按照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公告日起继续停牌。

目前，公司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相关中介机构正在进场开始工作。 由于此

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停牌期间，将按照相关规定，抓紧开展各项工作。 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

周公告一次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特此公告。

普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40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生产受停电影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21

日，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大关天达化工有限公司、水富金明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及参股公司盐津云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接到《昭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启动昭通市节能降

耗应急调控方案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本公司上述控股及参股子公司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停产检修。 恢复

送电、恢复生产时间尚未确定。

上述子公司均为本公司电石原料生产企业，停产将导致公司加大西北电石的采购量，成本费用增加，对

公司

2011

年度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后续公司将根据停产恢复的具体情况，及时公告相关详情。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1-031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11

月

12

日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进一步完善本公司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做好内幕交易防控的基础工作，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

2011

〕

30

号）的要求，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予以修

订。 修订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二、关于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为满足公司运营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向实际控制人彩虹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

申请人民币

6

亿元的委托贷款，其中

2

亿元借款期限为四年零十个月，年利率为

7.5276%

，

4

亿元

借款期限为七个月，年利率为

7.3185%

。

鉴于彩虹集团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上述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本项议

案时，关联董事高荣国先生、刘燕武先生、马建朝先生进行了回避。

本项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决定于

2011

年

12

月

8

日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1-032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委托贷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彩虹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申请人民币

6

亿元委托贷款。 因彩虹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

委托贷款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向彩虹集团申请委托贷款，具有快速便捷、融资成本较低的特点，同时扩展了公

司融资渠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情况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彩虹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且占

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5%

以上。

●

关联人回避事宜

公司董事会现有董事九名，其中高荣国先生、刘燕武先生、马建朝先生为关联董事，该等

关联董事在审议该议案时进行了回避。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彩虹集团、陕西建设

银行彩虹支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本公司向彩虹集团公司申请人民币

6

亿元委托贷款，

其中

2

亿元借款期限为四年零十个月，年利率为

7.5276%

，

4

亿元借款期限为七个月，年利率为

7.3185%

。

因彩虹集团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委托贷款行为构成了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本项议案时，关联董事高荣国先生、刘燕武先生、马建朝先生在审议该议案时

进行了回避。

本次委托贷款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

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介绍

彩虹集团公司成立于

1995

年

9

月，公司注册资本

150,184.7

万元，法定代表人：邢道钦。 彩虹

集团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下属的一家以显示器件及其零部件、 光电子产品为主业的国有企

业，是国内最大、配套最齐全的彩管生产和研发基地，国内外市场占有率名列前茅。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XYZ/2010A4039

号《审计报告》，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彩虹集团总资产

144.41

亿元，净资产

74.53

亿元；

201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6.73

亿元，实现归属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1752

万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公司与彩虹集团及其下属单位的关联交易已达到

3000

万元，且占

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5%

以上。

三、本次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运营资金需求， 本公司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彩虹集团申请人民币

6

亿元委托

贷款，其中

2

亿元借款期限为四年零十个月，年利率为

7.5276%

，

4

亿元借款期限为七个月，年利

率为

7.3185%

。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委托贷款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彩虹集团、陕西建设银行彩虹支行签订《委托贷款借款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

、贷款币种和金额：此项委托贷款币种为人民币，金额为陆亿元整。

2

、 贷款利率和计息方式： 本项委托贷款的年利率为： 贰亿元为

7.5276％

， 肆亿元为

7.3185％

。 按季结息，结息日为每季的

20

日。

3

、贷款期限：本项委托贷款的期限为：贰亿元为

58

个月，肆亿元为

7

个月。

（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利率不高于彩虹集团融资成本，因此本次融资符合

公司利益和各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司运营资金需求。 公司向彩虹集团申请委托贷款，不

但快速便捷，而且融资成本较低，同时扩展了公司融资渠道，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

支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对于此项关联交

易，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体现了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支持；本次关联交易定

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707

股票简称：彩虹股份 编号：临

2011-033

号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基本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时间：

2011

年

12

月

8

日上午

9

：

30

时

3

、会议地址：咸阳公司会议室

4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申请委托贷款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1

年

12

月

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1

、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

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

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信函等方式进行登记。

2

、登记时间：

2011

年

12

月

7

日

8

时至

18

时

3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陕西省咸阳市彩虹路

1

号）

五、其他事项

1

、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2

、联系电话：

(029)33333109

传真：

(029)33333852

邮编：

712021

特此公告。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彩虹显示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注：授权人应对列入股东大会议程的每一项议案

向代理人做出投票指示；如授权人未做具体指示，则应注明代理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进

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３３

证券简称：冠豪高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临

０４５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发行数量：

８

，

１９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发行价格：

８．４５

元

／

股

３

、发行对象配售数量和限售期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数量

（万股）

限售期

（月）

１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２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０ １２

３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１２

４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４４０ １２

５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３

，

０００ ３６

合 计

８１９０

４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以上前

４

名

股东认购的股份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限售

１２

个月的相应股

份），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认购股份预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起限

售

３６

个月的相应股份），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５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董事会表决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冠豪高新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２

、主管部门批准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广

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１１

］

２９９

号），对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案、中国纸业的持股数及持股比例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

进行了批复。

３

、股东大会表决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冠豪高新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冠豪高新披露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及发行数量的公告》， 在完成

２０１０

年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后，发行底价调整为

８．４５

元

／

股，发行股数调整为

１４

，

４００

万股。

４

、募集资金总额调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冠豪高新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的议案》，将本次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

不超过

１２．９５

亿元，该次董事会前投入的资金

４１５．８７

万元由冠豪高新通过自筹资金解决，发行

人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５

、审核发行申请的发审会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冠

豪高新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

６

、核准批文的取得时间及文号：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冠豪高新收到中国证监

会《关于核准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０５

号）。

（二）本次发行股票情况

１

、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股票数量：

８

，

１９０

万股

３

、股票面值：

１

元

４

、发行价格：

８．４５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 本次发

行底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１０．１６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

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成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

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８．４５

元

／

股。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

８．４５

元

／

股，该发行价格为发行底价；相当于申购报价截止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４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９．１１

元

／

股的

９２．７６％

。

５

、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６９２

，

０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

６

、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２

，

０２８

，

８０２．８０

元

７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６７０

，

０２６

，

１９７．２０

元

８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中信建投”）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１

、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广会所验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０００６４２０１０５

号《验资报告》。 根据《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９２

，

０５５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２２

，

０２８

，

８０２．８０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７０

，

０２６

，

１９７．２０

元，其

中注册资本为

８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资本公积为

５８８

，

１２６

，

１９７．２０

元。

２

、股权登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发行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相关事宜。

（四）保荐机构和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１

、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对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性意见如下：

（

１

）本次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

２

）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有效；

（

３

）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选择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发行人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对象的规定。

（

４

）本次非公开发行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２

、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已依法取得了应该取得的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认购邀请书》的发出、《申购报价单》的接收、《缴款通知》的发出、发行价

格、发行对象及分配股数的确认等事宜，均由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发行过程中所涉及的发行对

象、询价及配售过程及其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对象、发行过程及发行结果合

法、有效。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所发行的股票上市尚需获得上交所的审核同意。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

（万股）

配售金额（万元） 限售期（月） 预计上市时间

１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１

，

０００ ８

，

４５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０ １４

，

７８７．５０ １２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３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８

，

４５０．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４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１

，

４４０ １２

，

１６８．００ １２ ２０１２．１１．２１

５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３

，

０００ ２５

，

３５０．００ ３６ ２０１４．１１．２１

合计

８

，

１９０ ６９

，

２０５．５０

（二）发行对象情况

１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丙

３

号楼

７１０

法定代表人：童来明

注册资本：

２

，

３１９

，

２８８

，

０００

元

经济性质：全民所有制

成立日期：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

经营范围： 重要工业品生产资料的投资开发；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木材、水泥、化轻原料

（危险化学品除外）及其制品、服装、纸张、橡胶、轮胎、机电产品、电线、电缆、汽车的销售；进出

口贸易；与物资开发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中国纸业为冠豪高新的控股股东。 在发行前，中国纸业直接持有冠豪高新

９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７．２７３％

。

２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宝林

注册资本：

２９３

，

９３８．５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

２０１Ｂ

经营范围： 实业项目的投资；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向地方投资的项目参股；资产受托管

理；物业管理；房地产咨询服务；轻纺产品、机电产品、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

通讯设备的开发、销售；企业兼并、收购、产权转让的中介服务；企业改制、资产重组的策划；企

业对财务及经营管理的咨询；资质科技、文化及体育交流；承办国内展览和展销会；自由房屋

租赁；汽车、机械电子、通讯设备的租赁。

本次发行前，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冯戎

注册资本：

１４

，

６１２．４１６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５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

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

业务。

本次发行前，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４

，

７０６

，

８８４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３７％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４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振华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崇明县建设公路

１３５７

号

２

幢

２０５

室

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商业经营管理，酒店管

理，建筑工程，实业投资，计算机及 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除危险

品）、实用农产品（除生猪产品）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摩托车及配件、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

服装鞋帽、文化办公用品、工艺礼品、日用百货的销售。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次发行前，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５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时文朝

注册资本：

６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７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甲

９

号

１４

层

１４０１

号

经营范围：企业信用增进服务；信用增进的评审、培训、策划、咨询、技术推广；信用产品的

创设和交易；资产投资；资产受托管理；投资策划、投资咨询；经纪信息咨询；人员技术培训；会

议服务。

本次发行前，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１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９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２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０

，

６７９

，

６８０ １１．８５％

３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

，

９４１

，

１３６ ６．６８％

４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

，

３０２

，

４００ １．８４％

５

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

，

３０２

，

４００ １．８４％

６

周汉富 境内自然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７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

，

７０６

，

８８４ １．３７％

８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

，

５８８

，

６０３ １．０５％

９

赵俊青 境内自然人

１

，

８２７

，

４７５ ０．５３％

１０

孟媛 境内自然人

１

，

２９８

，

６７０ ０．３８％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份登记日），本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１

中国纸业投资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２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９．０８％

２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０

，

６７９

，

６８０ ９．５７％

３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２

，

９４１

，

１３６ ５．４０％

４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９％

５

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３９％

６

中国高新投资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５％

６

上海宸乾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５％

８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７９３

，

６１９ ２．３０％

９

中国农业银行

－

中邮核心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８

，

５２３

，

４４９ ２．０１％

１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邮核心主题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５３９

，

３４６ １．５４％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中国纸业为冠豪高新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冠豪高新

９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

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７．２７３％

。发行后，中国纸业共持有冠豪高新

１２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总股本比

例为

２９．０８％

。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本次发行前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持股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９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２７％ ８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７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１．２８％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７２．７３％ ０ ２４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８．７２％

股份总数

３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８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规模将得到增加，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

司的资金实力将得到有效提升，一方面有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另一方面也为公司后续

业务的开拓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业务仍然以特种纸的制造和销售为主，不会改变公司的主营业

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扩大公司产能， 进一步提高公司供应能

力，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盈利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有利于优化冠豪高新的治理结构，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有利于更为顺利地

实施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有利于维护并增加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构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会因

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五）本次发行对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均未发生变化，也不

涉及新的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

（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后续经营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对于公司实现各项业务目标至关重要，将使公司的产能瓶颈得以

克服，形成新的、稳定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增强为股东提供更高回报的能力。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１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 宋双喜、朱明强

项目协办人： 宋海涛

经办人员： 吕晓峰、徐光辉、汪勃朗、赵帅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电 话：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５４

传 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２

、发行人律师：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赵 洋

经办律师： 钟节平、张绪生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７７

号华贸中心

３

号写字楼

３４

层

电 话：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０００

传 真：

０１０－５８０９１１００

３

、会计师事务所：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 蒋洪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杨文蔚、刘火旺

办公地址： 广州市东风东路

５５５

号粤海集团大厦

１０

楼

电 话：

０２０－８３８５９８０８

传 真：

０２０－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４

、验资机构：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负责人： 蒋洪峰

经办注册会计师： 杨文蔚、刘火旺

办公地址： 广州市东风东路

５５５

号粤海集团大厦

１０

楼

电 话：

０２０－８３８５９８０８

传 真：

０２０－８３８００９７７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备查文件

１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２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３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的书面证

明；

４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５

、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二）查阅地点

地址：广东省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乐怡路

６

号

联系人：朱朝阳

电话：

０７５９－２８２０９３８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

关于恢复旗下基金所持有的“首钢股份”

市价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08]38

号）的相关规定，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11

年

9

月

26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

首钢股份（代码：

000959

）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详见本公司

2011

年

9

月

27

日相关公告）。

经本公司综合考虑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

2011

年

11

月

22

日起，对旗下基金所持

有的首钢股份股票恢复使用估值日其所在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dc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558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1-06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公司

2011

年

9

月

8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电力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电力能源公司

"

）拟与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同签署《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

有限公司合资合同》，设立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项目公司

"

，公司名称最终以工商部门

核准的登记为准），共同投资建设、运营珠海高栏港热电联产项目。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于

2011

年

9

月

9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和

http://www.cninfo.com.cn

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的对外投资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项目公司已设立完成，最终核准名称为：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项目公司注册

资本为

7.4364

亿元人民币。 项目公司第一期实收注册资本为

1.5

亿元人民币，双方按照出资比例投入，电力能

源公司出资

3750

万元。项目公司经营范围：电力和热力生产、销售（以上项目仅供筹建）；电力及能源项目的开

发、投资、建设；供热及热网建设；电力和热力生产技术服务及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公司将根据该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2011

年

11

月

23

日

关于增加民生银行为东方增长中小盘

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渠道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民生银

行

"

）签署的代理销售补充协议，自

2011

年

11

月

23

日起，将新增民生银行代理销售本公司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者可以通过民生银行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大连、杭州、南京、等地

31

家分行的

500

多个营

业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和认（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民生银行各营业网点的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民生银行客户服务电话：

95568

网站：

www.cmbc.com.cn

2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628-5888

、

010-66578578

网站：

www.df5888.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关于增加东莞证券为

旗下基金代销渠道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东莞证券

"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1

年

11

月

23

日起，将新增东莞证券代理本公司管理的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

资基金、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金账簿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策略成长股票型开

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方核心动力股票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东方保

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东方增长中小盘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东莞证券在东莞、北京、上海等市的营业网点办理开放式基金的开户和认（申）购、赎回

等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东莞证券各营业网点的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东莞证券客户服务电话：

961130

（省内直拨，省外请加拨区号

0769

）

网站：

www.dgzq.com.cn

2

、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628-5888

、

010-66578578

网站：

www.df5888.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

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300061

证券简称：康耐特 公告编号：

2011-039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因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自停牌之日起

30

日内，公司将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格式与内容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

项， 公司股票将于

2011

年

12

月

22

日恢复交易， 并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内终止筹划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公告，并承诺自复牌之日起，

三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公告后恢复交易。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1

月

22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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